
严厉打击市场炒新 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

———上交所就《关于加强新股上市初期交易监管的通知》答记者问

证券时报记者 黄婷

日前，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了

《关于加强新股上市初期交易监管的

通知》。 对此， 上交所有关负责人接

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 请介绍一下 《通知》 出台

的背景和意义。

上交所： 深入贯彻落实中国证

监会近期关于切实抑制过度炒作新

股的要求， 促进一、 二级市场的协

调健康发展， 是当前资本市场的一

项重要工作。

长期以来， 我国股市一直存在着

新股炒作风气， 容易导致新股价格短

期内严重背离其真实价值。 这从基础

层面上扭曲了市场结构， 影响了股市

的资源配置功能， 也使得高位买入的

投资者损失惨重。 新股炒作行为一直

以来都是我所关注和打击的重点。 近

年来， 我所不断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

大力宣传新股炒作的危害， 综合运用

多种监管手段， 严厉打击市场炒新行

为。 日前， 我所还对过度参与新股炒

作的黄某某、 苏某某两个账户采取了

限制交易的纪律处分措施。

上交所此次制定发布 《通知》，

在原有相关规定和监管经验的基础

上， 进一步加强了新股上市初期的交

易监管， 旨在进一步改善新股价格形

成机制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更加切实

防范和抑制新股炒作行为， 更好地保

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促进新股发行制

度改革。

记者： 请介绍一下上交所此次发

布的 《通知》 对抑制新股炒作主要做

了哪些方面的规定。

上交所： 此次发布的 《通知》，

主要是根据我所现行 《交易规则》、

《会员客户证券交易行为管理实施细

则》 和 《证券异常交易实时监控指

引》 的有关规定， 对新股上市首日的

盘中临时停牌机制、 新股上市初期需

要重点监控的异常交易行为及相关监

管措施、 会员的客户管理责任等方

面， 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更具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通知》 的主要

内容包括：

一、 盘中临时停牌的指标阀值。

《通知》 规定， 新股上市首日出现以

下三种异常波动情形之一的， 我所可

以对其实施盘中临时停牌： （一） 盘

中成交价格较当日开盘价首次上涨或

下跌

10%

以上 （含）； （二） 盘中成

交价格较当日开盘价上涨或下跌

20%

以上 （含）； （三） 盘中换手率

（成交量除以当日实际上市流通量）

达到

80%

以上 （含）。 因第 （一） 项

停牌的， 当日仅停牌一次， 停牌持续

时间为

30

分钟， 停牌时间达到或超

过

14 ∶55

的， 当日

14 ∶55

复牌。 因第

（二）、 第 （三） 项停牌的， 停牌时间持

续至当日

14∶55

。

需要特别提请投资者注意的是， 如

果在开盘集合竞价阶段， 新股交易换手

率就已达到或超过

80%

， 我所在

9 ∶30

即对其实施盘中临时停牌至

14∶55

。 此

外， 在盘中临时停牌期间， 投资者可以

撤销未成交的申报。

二、 适用范围。 《通知》 关于盘中

临时停牌的规定， 在类别上， 除适用于

新股上市首日之外， 还适用于暂停上市

股票恢复上市和公开增发上市股票首日

等实行无价格涨跌幅限制的股票。 在时

间上， 《通知》 的相关规定适用于新股

上市初期， 根据市场实践和监管需要，

将上市后的前

10

个交易日确定为 “上

市初期”。

三、 新股交易中的异常交易行为。

《通知》 明确规定了以下新股交易行为

属于异常交易行为： （一） 同一账户或

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多个账户， 单日累计

买入数量超过新股实际上市流通量

1‰

的； （二） 同一账户或同一控制人控制

的多个账户进行日内反向交易或频繁隔

日反向交易， 且数量较大的； （三） 在

集合竞价阶段或收盘前

15

分钟， 通过

高价申报、 大额申报、 连续申报、 频繁

申报撤单等方式， 严重影响新股开盘价

或者收盘价的； （四） 在连续竞价阶

段， 当最新成交价接近日内最高成交价

时， 以不低于行情即时揭示的最低买入

价格累计申报买入数量超过新股实际上

市流通量

0.2‰

的； （五） 申报买入价

格高于申报时点之前的行情揭示最新成

交价的

2%

， 且数量较大的； （六） 利

用市价委托进行大额申报， 严重影响新

股交易价格的。

上述第 （四） 项所述 “最新成交

价接近日内最高成交价”， 是指即时揭

示的五档行情中的卖价之一不低于日

内最高成交价。 上市首日后若股价出

现涨停， 涨停价的累计申报买入数量

也不得超过新股实际上市流通量

0.2‰

。 其中所述 “即时揭示的最低买

入价格”， 是指即时揭示五档行情中的

买五价。

四、 新股异常交易行为监管措施。

除现有监管措施之外， 《通知》 新增了

盘中暂停账户当日交易、 认定账户所有

人为不合格投资者两类监管措施。

五、 会员的客户管理责任。 《通

知》 强调了会员对新股上市初期客户交

易行为的管理责任， 要求会员对客户的

新股交易行为进行监控， 发现异常交易

行为时要及时提醒， 并采取措施予以制

止。 为此， 我所同时向会员下发了 《关

于加强新股上市初期客户交易行为管理

工作的通知》， 以进一步督促会员加强

对客户新股交易行为的管理。

六、 对专业机构投资者的要求。

《通知》 要求基金、 保险、 券商 （自营

和资产管理） 等专业机构投资者强化价

值投资理念， 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记者： 与上交所原有相关规定比

较， 《通知》 做了哪些方面的调整？

上交所： 与我所现行 《交易规则》

和 《指引》 等业务规则相比， 《通知》

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调整：

一是缩小盘中临时停牌的涨跌幅

度。 为进一步有效抑制新股上市首日的

炒作风险， 《通知》 将 《证券异常交易

实时监控指引》 中的盘中临时停牌价格

涨跌幅度缩减为

10%

、

20%

。

二是新增换手率盘中临时停牌指

标。 《通知》 规定， 当新股上市首日换

手率达到或者超过

80%

时， 实施盘中

临时停牌， 直至

14∶55

复牌。 需要特别

提醒的是， 《通知》 发布实施后， 我所

《证券异常交易实时监控指引》 第三条

第 （一） 项不再执行。 希望广大投资者

密切关注和充分理解 《通知》 的上述内

容， 审慎参与新股、 恢复上市和增发上

市股票的交易。

三是明确界定新股异常交易行为类

型。 我所根据新股交易监管的实践经

验， 明确界定了新股异常交易行为类

型， 予以重点监控， 旨在防范新股交易

中的囤积、 拉抬、 追涨、 操纵开盘价或

收盘价、 频繁反向交易等行为。

四是新增两类新股异常交易行为监

管措施。 在我所原有对异常交易行为

进行处置的基础上， 新增盘中暂停账

户当日交易的监管措施， 对警示后仍

不改正的投资者， 我所可直接盘中暂

停其账户当日的新股交易， 以增强对

炒新行为的快速制止能力。 此外， 新

增认定账户所有人为不合格投资者的

监管措施， 对屡教不改的投资者， 我

所可认定其为不合格投资者， 让其离

开这个市场一段时间。

记者： 请介绍一下上交所防控新股

炒作的后续工作安排。

上交所： 市场炒新现象原因复杂，

防控新股炒作工作任重道远， 需要统筹

考虑， 不断探索和完善， 更需要市场各

方的共同努力。

下一步， 我所将在中国证监会的统

一部署下， 按照循序渐进、 分步实施的

原则， 以本次发布的 《通知》 和本所其

他相关规定为基础， 根据炒新监管工作

新变化、 新要求， 进一步研究落实防控

新股炒作的新措施， 不断调整和完善新

股交易机制， 采取更具针对性的监管措

施， 促使新股交易价格回归理性。 同

时， 我所将结合大力发展蓝筹市场的发

展战略， 进一步强化和夯实自律监管工

作， 研究建立投资者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的长效管理机制， 切实引导市场理性投

资、 价值投资。

A9

2012

年

3

月

9

日 星期五

主编

:

刘锐 编辑

:

李洪涛 电话

:0755-83501962

专题

Special Topic

关于加强新股上市初期

客户交易行为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深入贯彻落实中国证监会近期关

于大力引导投资者理性参与证券交

易， 切实抑制过度炒作新股的要求，

促进一、 二级市场的协调健康发展，

是当前资本市场的一项重要工作。 新

股上市初期的交易监管工作涉及面

广、 任务繁重， 切实有效防范新股炒

作风险

,

需要各会员单位高度重视、

共同参与、 形成合力。 现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 认真做好相关通知的宣传工作

本所制定发布的 《关于加强新股

上市初期交易监管的通知》， 明确了

今后一段时期新股上市初期交易监管

的思路和重点， 同时调整、 充实和完

善了相关异常交易行为的类型和监管

措施， 使之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 各

会员单位及其营业部应通过有效方

式， 积极向广大客户特别是有参与新

股交易历史的客户， 做好该通知的宣

传解释工作， 提高投资者对防控炒新

工作意义、 内容以及相关要求的认识

和重视程度。

二、 切实加强客户参与新股交易

的风险提示工作

新股上市初期具有较大的价格波

动风险。 会员应当将新股交易风险

列入投资者教育的重要内容， 持续

开展 “炒新有风险” 的投资者教育

活动， 引导客户理性、 规范地参与

新股交易。

会员应当在营业场所加强 “炒新

有风险” 的宣传， 在公司网站显著位

置向客户提示参与新股交易的风险，

并通过行情分析系统、 网上交易系

统、 电话语音系统、 手机短信等方式

及时、 有效地向客户提示参与新股交

易的风险。

三、 切实履行好客户新股交易行

为的管理职责

会员应当加强对客户新股上市初

期交易行为的管理工作， 发现客户出

现 《关于加强新股上市初期交易监管

的通知》 所规定的异常交易行为的，

应当及时予以提醒， 并采取措施予以

制止。

对存在严重异常交易行为、 经提

醒仍不改正的客户， 会员可以依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客户证券交易行

为管理实施细则》 的相关规定， 拒绝

其交易委托， 或者终止与客户的证券

交易委托代理关系， 并向本所报告。

会员总部应当加强对所属营业部客

户新股交易行为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

四、 积极配合本所的新股交易监

管工作

会员应当积极配合本所加强对新

股交易的协同监管。 会员总部应当指

定专人负责新股交易监管工作， 并按

要求将名单向本所报备。 会员营业部

负责人是其所在营业部新股交易协同

监管的直接责任人。

本所对存在新股异常交易行为的

证券账户采取监管措施或者给予纪律处

分的， 相关会员或其营业部应当及时采

取有效方式向客户转达相关监管信息，

并保留相关证据。

本所将根据需要向会员发送新股交

易重点监控账户名单。 会员应当及时与

有关客户取得联系， 告知本所的相关监

管信息， 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规范和约

束其新股交易行为。

五、 监督检查

会员收到本通知后， 应当向本所提

交有关落实本通知要求的工作方案与措

施。 会员客户新股交易行为管理的效

果， 将作为会员客户合规管理评价的重

要参考依据。

本所将对会员贯彻和执行本通知的

情况， 进行专项检查。 对贯彻和执行本

通知不力的会员， 将采取下列监管措施：

（一） 对一年内有

2

个客户证券账

户因新股异常交易行为被本所限制交易

的， 本所将约见会员相关高管谈话；

（二） 对一年内有

3

个以上 （含）

客户证券账户因新股异常交易行为被本

所限制交易的， 本所将视情况向会员发

送监管关注函；

（三） 对一年内有

5

个以上 （含）

客户证券账户因新股异常交易行为被本

所限制交易的， 本所将视情况在会员范

围内予以通报批评。

特此通知。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〇一二年三月八日

关于加强新股上市初期

交易监管的通知

各市场参与人：

为加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以

下简称 “新股”） 上市初期 （上市后

的前

10

个交易日） 的交易监管工

作， 防控新股炒作， 维护市场正常

交易秩序，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等有关规定， 现就加强新股上市初

期交易监管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新股上市首日出现下列异

常波动情形之一的， 本所可以对其

实施盘中临时停牌：

（一） 盘中成交价格较当日开盘

价首次上涨或下跌

10%

以上 （含）；

（二） 盘中成交价格较当日开

盘价上涨或下跌

20%

以上 （含）；

（三） 盘中换手率 （成交量除

以当日实际上市流通量） 达到

80%

以上 （含）；

因前款第 （一） 项停牌的， 当

日仅停牌一次， 停牌持续时间为

30

分钟， 停牌时间达到或超过

14:55

的， 当日

14:55

复牌。 因第 （二）、

第 （三） 项停牌的， 停牌时间持续

至当日

14:55

。

本所其他无价格涨跌幅限制股

票盘中临时停牌的标准， 比照适用

上述规定。

二、 实施盘中临时停牌后， 本

所将通过本所网站和卫星传输系统，

对外公告具体的停牌及复牌时间。

三、 新股上市初期出现的下列

行为属于异常交易行为， 本所予以

重点监控：

（一） 同一账户或同一控制人

控制的多个账户， 单日累计买入数

量超过新股实际上市流通量

1‰

的；

（二） 同一账户或同一控制人控

制的多个账户进行日内反向交易或频

繁隔日反向交易， 且数量较大的；

（三） 在集合竞价阶段或收盘前

15

分钟， 通过高价申报、 大额申报、

连续申报、 频繁申报撤单等方式， 严

重影响新股开盘价或者收盘价的；

（四） 在连续竞价阶段， 当最

新成交价接近日内最高成交价时，

以不低于行情即时揭示的最低买入

价格累计申报买入数量超过新股实

际上市流通量

0.2‰

的；

（五） 申报买入价格高于申报

时点之前的行情揭示最新成交价的

2%

， 且数量较大的；

（六） 利用市价委托进行大额

申报， 严重影响新股交易价格的；

（七） 本所认为需要重点监控

的其他新股异常交易行为。

四、 对存在前述异常交易行为

的证券账户， 本所可以单独或同时

采取下列监管措施：

（一） 口头或书面警示；

（二） 要求提交合规交易承诺；

（三） 盘中暂停账户当日交易；

（四） 认定账户所有人为不合格

投资者。

对情节严重的， 本所将给予限制

账户交易的纪律处分， 并计入诚信档

案； 对情节特别严重的， 上报证监会

查处。

五、 本所会员应当加强对客户新

股上市初期交易行为的管理， 发现客

户有前述异常交易行为之一的， 应当

予以提醒， 并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对存在严重异常交易行为、 经

提醒仍不改正的客户， 会员可以依

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客户证券

交易行为管理实施细则》 的有关规

定， 拒绝其交易委托， 或者终止与

客户的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关系， 并

向本所报告。

六、 基金、 保险、 券商等专业机

构投资者， 应当坚持自律、 规范原则，

积极配合本通知的实施， 强化价值投

资理念， 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七、 本所可以根据市场需要， 对

本通知规定的异常波动标准和异常交

易行为标准进行调整。

八、 对新股上市初期交易监管的

其他事宜， 适用 《上海证券交易所证

券异常交易实时监控指引》 等业务规

则的规定。

本所相关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与

本通知不一致的， 以本通知为准。

九、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知。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〇一二年三月八日

关于对北京中创信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北京普旭天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开谴责的决定

经查明， 北京普旭天成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 “普旭天成”） 在

2011

年

6

月

10

日至

2011

年

7

月

6

日期间买入北京中创

信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创信

测”） 股票

13,100,439

股， 截至

2011

年

7

月

6

日收盘累计持有中创信测股票

13,100,439

股， 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9.45%

， 成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普旭天成在持有中创信测股

份达到总股份

5%

时， 未按照 《证券法》 第

86

条规定及时停止买卖并履行法定的信息披

露义务。

上述行为违反了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以下简称 “《股票上市规则》”） 第

3.1.6

条的规定。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 经本所纪律处分

委员会审核通过， 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 第

17.2

条的规定， 本所做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 对普旭

天成予以公开谴责。

对于上述惩戒， 本所将抄报北京市人民政

府， 并将其计入上市公司诚信记录。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〇一二年三月九日

关于

2012

年常熟市

城市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公告

� � � �常熟市城市经营投资有限公司发行的

2012

年常

熟市城市经营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将于

2012

年

3

月

12

日起在本所交易市场竞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

综合电子平台上市交易， 该债券证券简称为 “

12

常

经营”， 证券代码为 “

122750

”。 上市后该债券可进行

质押式回购， 质押券申报和转回代码为 “

104750

”。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

○

一二年三月九日

关于支付

2007

年记账式（三期）国债

利息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2007

年记账式 （三期） 国债 （以下简称 “本

期债券”）将于

2012

年

3

月

22

日支付利息。 为做

好本期债券的利息支付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 本期债券证券代码为 “

100703

”， 证券

简称为 “国债

0703

”， 是

2007

年

3

月发行的

10

年期债券， 票面利率为

3.40％

， 每年支付

2

次利

息， 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利息

1.70

元。

二、 本所从

2012

年

3

月

14

日至

2012

年

3

月

22

日停办本期债券的转托管及调帐业务。

三、 本期债券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3

月

21

日， 凡于当日收市后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项的权利，

2012

年

3

月

22

日

除息交易。

四、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在收到财政部拨付的本期债券利息款项后，

将其划入各证券商的清算备付金账户， 并由证券

商将付息资金及时划入各投资者的资金账户。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2

年

3

月

9

日

关于支付

2008

年记账式（十八期）国债

利息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2008

年记账式 （十八期） 国债 （以下

简称 “本期债券”） 将于

2012

年

3

月

22

日

支付利息。 为做好本期债券的利息支付工

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本期债券证券代码为 “

100818

”， 证券

简称为 “国债

0818

”， 是

2008

年

9

月发行的

10

年期债券， 票面利率为

3.68％

， 每年支付

2

次利

息， 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利息

1.84

元。

二、 本所从

2012

年

3

月

14

日至

2012

年

3

月

22

日停办本期债券的转托管及调帐业务。

三、 本期债券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3

月

21

日， 凡于当日收市后持有本期债券的

投资者， 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项的权利 ，

2012

年

3

月

22

日除息交易。

四、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在收到财政部拨付的本期债券利息款项后，

将其划入各证券商的清算备付金账户， 并由证券

商将付息资金及时划入各投资者的资金账户。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2

年

3

月

9

日

关于

2011

年记账式贴现（五期）国债

到期兑付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2011

年记账式贴现 （五期） 国债 （以下简称

“本期国债”）将于

2012

年

3

月

19

日到期兑付。 为

做好本期国债的兑付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本期国债证券代码为 “

108050

”， 证券简

称为 “贴债

1105

”， 是

2011

年

9

月发行的

182

天期

国债， 以贴现形式发行， 到期按面值兑付。 本次到

期兑付， 每百元面值国债可获得的本息为

100

元。

二、 本所从

2012

年

3

月

9

日起停办本期国

债的转托管及调账业务。

三、 本期国债到期兑付债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3

月

14

日， 凡于当日收市后持有本期国债的投资者，

享有获得本次兑付款项的权利。

2012

年

3

月

15

日

本期国债摘牌。

四、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在收到财政部拨付的本期国债兑付款项后， 将其

划入各证券商的清算备付金账户， 并由证券商将兑

付资金及时划入各投资者的资金账户。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2

年

3

月

9

日

一、 行情综述：

沪深股市周四高开反弹。 上证指数收

报 2420.28 点， 上涨 25.49 点， 涨幅 1.06%；

深证成指收报 10171.1 点， 上涨 116.26 点，

涨幅 1.16%； 两市合计成交 1759.6亿元， 与

周三基本持平。

二、 市场分析：

两市小幅高开， 在金融地产、 有色煤

炭等权重股上涨带动下股指震荡反弹。 沪

指在冲高至 5日线附近转为震荡走势， 最终

两市均以中阳报收。 盘面上个股普涨， 热

点较为丰富。

大盘未延续周三调整态势， 反而直接

高开反弹， 强势超出预期。 一方面， 外围市

场企稳有助市场情绪稳定； 同时消息面上，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表示在两会后会

选择个别省市进行养老金投资运营试点运

作， 这对提振市场信心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图形上看， 沪指重回 20天线以及 2400点之

上， 同时也回到了小双头的颈线位即 2418

点上方， 解除了短期市场继续向下的风险。

不过今日量能表现一般， 上涨基础并不牢

固。 而且虽然经过前面三天的调整， 但对短

线获利盘以及 2450-2500点上方压力的消化

仍然不够， 短期内还有一个震荡消化的过

程。 同时经过前期的大幅反弹之后， 市场继

续向上也需要一个有力的推动因素出现， 目

前看这一因素也还未出现。

三、 操作策略：

短期市场仍有震荡需要， 操作上不宜追

高， 仓重者可适当加大波段操作力度， 轻仓

者可等待震荡机会逢低吸纳为宜。 （CIS）

市场反弹但仍有震荡可能


